中山大学资助研究生出国留学项目各阶段材料准备指引
一、申请材料清单
[bookmark: _Hlk144909488]（1）《中山大学资助研究生出国留学项目申请表》 （申报系统上填写信息后自动生成）
（2）导师推荐信（需导师签名） 
（3）专家推荐信（两封，要求两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出具，需推荐人手写或电子签名） 
（4）外方导师或机构出具的正式邀请信 
*邀请信须注明出访时间（须在2026年12月10日之前出访），明确出访期限 
（5）外语水平证明（须达到国家公派英语或其他语种要求，包含外导开具的语言合格证明） 
（6）博士生在读期间成绩单 
（7）博士生在学期间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扫描件
（8）留学期间学习与研究计划（须经国内导师和国外导师审核、有双方导师的手写或电子签名）
（9）国外导师与出访机构简介
二、出行前办理领款需提交资料
（1） 请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在USC系统中进行研究生长期出国（境）申报（180天及以上）或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（不超过180天）申报中填报申请。
注意：经费号等信息会在出具英文资助证明时，行前材料要求中提供；上传在外期间的保险证明（保险总额不少于110万的保险单或者必须在国外购买保险的证明材料）；上传学院和提交学院完成审核的延长学业申请（预期毕业的时间早于回国时间，或者回国时间晚于预计毕业的春季学期的4月初、或者临床医学（含口腔医学）研究生）；临床医学（含口腔医学）专业学位博士生出国3个月以上者，须上传由学生本人申请的，并经导师和院系知情同意的回国后补临床训练时间安排说明材料。
（2）中山大学资助研究生出国留学项目管理协议
*一式三份：获得资助研究生使用范本协议模板填好个人信息及导师信息后，须请培养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在合同管理系统提交该协议进行审核，审核完成获得有二维码的协议稿件后打印，获资助人和导师签名后，扫描为PDF文件发研究院盖章。
（3）护照及签证页扫描件（USC上出国申报时上传至附件里）
（4）经费预算及证明（同上）*须提交机票价格单等费用预算依据（注意是全程包含往返机票及在外期间费用）
机票行程单扫描件或查询证明资料。
（5）中文和英文出国学习的必要性和安全防护与责任个人声明（中文和英文各一个页面篇幅内容，双面打印，个人手写签名）。
（6）出国学习的预期成果承诺书（个人手写签名）。
三、回国结项材料清单 
登录大学服务中心（USC）系统，进行研究生回国（境）返校登记申请。按照申请系统中提示填写信息和上传相关扫描材料。
注意结项必须上传：
（1）护照首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扫描件。*除护照首页外，中国海关印戳的出境日期、入境日期，须清晰可见，或上传行李票、登机牌或支付宝链接程序国家移民管理局下载出国境记录文件。
（2）外方导师评述函
（3）个人总结
（4）出国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扫描pdf文件。
